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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坏账核销暨签订〈设计费债权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 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坏账核销的基本情况

2013年12月31日，公司与福建巴陵己内酰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巴陵公司” ）签订了

《福建20万吨/年己内酰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框架协议》，经公司与福建巴陵公司一致确认：福建

巴陵公司应支付公司设计费总金额人民币5,449.16万元，其中3,450万元人民币已按期支付，剩余

1,999.16万元人民币未收回，上述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由于上述应收账款年限较长，且

确认款项无法收回，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福建巴陵公司上述确认已无

法收回的应收账款1,999.16�万元人民币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与福建巴陵公司签订了《设计费债权债务和解协议》。 双方本着互利

互惠与合作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共识，公司同意豁免福建巴陵公司所欠设计费人民币1,

999.16万元整。

本次坏账具体核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款性质

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

计提比例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应收账款 销售款

1,999.16 100% 1,999.16

确实无法收回

二、本次坏账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应收款项坏账核销金额为 1,999.16万元，前期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不会对公司本

年损益产生影响。 本次核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会计政策的要求，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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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综艺投资” ）持有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股份33,395.57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69%。 本次解除质押完成后，综艺投资所持

公司股份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4,80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4.32%。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4,00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9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8%

解质时间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持股数量

33,395.57

万股

持股比例

25.6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4,800

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3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38%

本次解质后，综艺投资将根据其资金需求确定后续是否继续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的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昝圣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

股

）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

万

股

）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

万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

公司

33,395.57 25.69% 18,800 14,800 44.32% 11.38%

昝圣达

23,988.50 18.45% 11,000 11,000 45.86% 8.46%

南通大兴服装绣品

有限公司

298.44 0.23% 0 0 0 0

合计

57,682.51 44.37% 29,800 25,800 44.73% 19.85%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旗下公募基金

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侧袋机制指引（试行）》和《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各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规定，同时为确保相关基金估值的合理性和公允性，经与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 ）对旗下3只公募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进行了修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

约定，本次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修订将自2020年12月29日起正式生效。现将基金合

同的具体修订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修订涉及投资范围中新增存托凭证、新增侧袋机制条款的具体基金名称及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修订的内容

：

1

、

新增存托凭证的相关内容

：

补充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揭示

；

在投资范围中增加存托凭证

；

在投资策略中增加存托凭证投资策略

；

在投资限制中

增加存托凭证投资比例限制

；

在估值方法中增加存托凭证估值核算方法

。

同时

，

在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产品资料概要

中增加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揭示

。

2

、

新增侧袋机制的相关内容

：

增加了侧袋机制相关释义

、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基金的申购与赎回安排

、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特

殊约定

、

侧袋机制的实施和投资运作安排

、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资产估值核算方法

、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费用

处理

、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收益分配和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信息披露

。

（

具体请查看东方阿尔法基金公司官网刊登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改对照表

）

二、本次修订涉及估值方法中“汇率” 计算方法调整的具体基金名称及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原合同表述 修订后表述

本基金外币资产价值计算中

，

涉及外币对人民币汇率的

，

应

当以基金估值日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为准

，

先根据外币行情价格折算成保留两位小数

的人民币估值价

，

再根据持仓量计算出市值

。

如本基金投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允许买卖的境

外证券市场上市的股票

，

涉及相关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

，

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确定汇率来源

，

如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无相关规定

，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后确定本基金的估值汇率来源

。

三、本次修订涉及估值方法中“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限售期的股票” 计算方法调整的具体基金名

称及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原合同表述 修订后表述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

，

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

后

，

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

；

非公开发行

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

，

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确定

公允价值

。

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限售期的股票

，

包括但不限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

、

通过大宗交易取得的带限售期的股票等

，

不包括停牌

、

新发行未上市

、

回购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受限股票

，

按

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

四、本次修订涉及“风险收益特征”表述调整的具体基金名称及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原合同表述 修订后表述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

其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

，

而低于股票型基金

，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

高风险

、

中高收益品种

。

本基金除了投资于

A

股市场优质企业外

，

还可在法律法

规规定的范围内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

（

包括沪港通股票及深

港通股票

）。

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市场

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

，

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

、

香

港市场风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

其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型基

金

、

债券型基金

，

而低于股票型基金

。

本基金除了投资于

A

股市场优质企业外

，

还可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

（

包括沪港通股票

及深港通股票

）。

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

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

，

本基金还面临汇率

风险

、

香港市场风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临的特别投

资风险

。

五、更新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基本信息。

上述具体请见东方阿尔法基金公司官网刊登的《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改对照表》、《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

协议修改对照表》和《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修改对照

表》。

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修订自2020年12月29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我司网站www.dfa66.com查阅更新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法律文件，或拨打客

服热线400-930-6677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本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

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匹配。基金具体风险评级

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提示性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已于2020年12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dfa66.com]和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400-930-6677）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在网上直销系统开通“银联通”基

金支付平台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银

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0年12月2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开通“银联通” 基

金支付平台，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个人投资者可使用"银联通"支持的银行卡完成基金直销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全国范围内持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

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邮政储蓄、华夏银行等支持“银联

通”支付平台的银行卡的个人投资者。 因支持“银联通” 的银行会随时变更，具体银行及银行卡名单详

见我司网站（www.dfa66.com） 网上交易页面公示。

二、适用基金范围

1、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包括：

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005358；C类005359）；

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007518；C类：007519）；

东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009644；C类：009645）。

2、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撤单、修改分红方式等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四、业务办理流程

1、投资者办理业务前，须仔细阅读《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直销网上交易业务

规则》。

2、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还请务必仔细阅读《东方阿尔法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规则》。

五、申购费率及其推广活动优惠方案

1、自2020年12月29日起，个人投资者通过支持“银联通” 支付平台的银行卡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

销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

优惠。

后端收费模式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2、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和计算方法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含更新）及相关公告。

3、本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及推广活动

优惠方案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含更新）和基金网

上交易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相关法律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投资者采用网上直销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费用遵循谁划款谁承担的原

则，即认购、申购基金时发生的银行划款手续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赎回、分红等业务发生的汇款手续费

由本公司承担。

4、本公司将根据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发展状况，适时扩大可用于基金网上交易的基金品种、电子商

务平台或银行卡种类，具体的调整方案将会及时公布。

5、本公告也适用于本公司新发行并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基金。 新基金相关费率标准以发行前公告

的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规定费率为准。

七、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dfa66.com；客户服务电话：400-930-6677。

2、银联电子支付客服电话：95534-6，网址：www.chinapay.com。

特此公告。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20-029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20年12月22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

和监事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0年12月28日在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董

事长办公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董事吕高荣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

谢元钢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其中董事王许飞、谢元钢、邹

准、独立董事玉维卡、莫凌侠、何里文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董事邹节明、邹洵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

事付丽萍、王睿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邹

节明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2020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

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20-030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

向全资孙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满足全资孙公司宝船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船生物” ）经营发展

需要，增强生物板块研发实力，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上海三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金” ）增资7,500万元，用于上海三金增资全

资孙公司宝船生物。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三金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12,500万元，宝船生物注

册资本由4101.0597万元增加至11,601.0597万元。

2、已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含本次）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故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也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事项已于2020年12月28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上海三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MHM86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新杨公路1800弄2幢1331室

法定代表人：邹洵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上海三金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259,465,094.04元，负债总额248,816,101.99元，净资产10,

648,992.05元，营业收入65,379,246.07元，净利润-30,775,106.56元。 （数据已经审计）

2020年三季度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360,587,174.19元，负债总额402,127,734.94元，净资产

-41,540,560.75元，营业收入57,810,904.81元，净利润-52,189,552.8元。 （数据未经审计）

2、宝船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1107395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春晓路122弄34号5幢

法定代表人：邹洵

注册资本：人民币4101.0597万元整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产品、药物、医药中间体、医疗器械的研发，转让自有技术，相关的技术咨询服

务。

股东情况：上海三金持有宝船生物100%股权，公司持有上海三金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53,005,922.74元，负债总额29,274,312.33元，净资产23,731,

610.41元，营业收入61,671,301.66元，净利润-5,466,956.25元。 （数据已经审计）

2020年三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58,959,898.90元， 负债总额74,529,310.83元， 净资产

-15,569,411.93元，营业收入28,556,603.72元，净利润-41,710,336.28元。 （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用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全资子公司再对全资孙公司进行增资，是为了满足孙

公司宝船生物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研发业务的顺利开展与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本次增资系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增资是公司基于全资孙公司目前的状况，结合孙公司发展利益所作出的慎重决策，风险可控。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对子（孙）公司的管理、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积极防范与应对相关风险。

四、公司累计对外投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含本次）为19,359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6.88%。 具体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时间 投资标的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

1 2020

年

11

月

26

日

Sanjin International CO.,

LTD.

新设

1800

万美元

（

约合人民币

11,859

万元

）

2 2020

年

12

月

28

日 上海三金 增资

7,500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406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公告编号：临

2020-056

债券代码：

163577

债券简称：

20

南瑞

01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南瑞” 、“公司” ）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及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32亿元

（含25.32亿元， 其中2个月10亿元、6个月8亿元、12个月7.32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实施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实施了上述现金

管理事项，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三元支行分别购买了18.12亿

元（已收回10亿元）、4.5亿元、2.5亿元结构性存款，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额度。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2020年9月26日、9月29日、12月1日公告。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部分已于2020年12月25日、27日到期收回， 收回认购

金额8,000万元，收益金额60.15万元。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

名称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认购

金额

（

万

元

）

预计

年化

收益

率

预计收

益金额

（

万元

）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收回金

额

（

万

元

）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到期收益

（

万元

）

国电

南瑞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

区间两个

月结构性

存款

2,000

1.25%

或

3.10%

或

3.30%

6.03

或

14.95

或

15.91

2020

年

9

月

28

日

-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 3.10% 14.95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城北

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

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01339

期

3,000

1.48%

或

3.10%

或

3.60%

10.83

或

22.68

或

26.33

2020

年

9

月

29

日

-

2020

年

12

月

27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3.10% 22.68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

行三元支

行

结构

性存

款

“

汇利丰

”

2020

年第

6193

期对

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

品

3,000

3.15%

或

1.54%

22.52

或

11.01

2020

年

9

月

29

日

-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3.15% 22.52

合计

8,000 / / / / 8,000 / 60.15

上述收回本金及收益已归入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产品的情况

公司

名称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

万元

）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

万

元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国 电 南 瑞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涨三层

区间五个月结

构性存款

28,000

1.35%

或

2.95%

或

3.15%

185.38

或

405.08

或

432.54

2020

年

9

月

28

日

-

2021

年

3

月

26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城北

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01445

期

42,000

1.75%

或

2.95%

或

3.45%

362.47

或

611.01

或

714.58

2020

年

9

月

29

日

-

2021

年

3

月

28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

行三元支

行

结构

性存

款

“

汇利丰

”

2020

年 第

6192

期

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22,000

3.25%

或

1.82%

376.11

或

210.62

2020

年

9

月

29

日

-

2021

年

4

月

9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南瑞联研

半导体有

限责任公

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涨三层

区间五个月结

构性存款

11,200

1.35%

或

2.95%

或

3.15%

74.15

或

162.03

或

173.02

2020

年

9

月

28

日

-

2021

年

3

月

26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

分行南昌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涨三层

区间五个月结

构性存款

40,000

1.35%

或

2.95%

或

3.15%

264.82

或

578.68

或

617.92

2020

年

9

月

28

日

-

2021

年

3

月

26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合计

143,200 / / / / /

上述未到期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4.32亿元。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130,000 130,000 2966.89 0

2

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

68,500 68,500 1321.92 0

3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0 25,000 508.31 0

4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181,200 102,000 499.88 79,200

5

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

45,000 3,000 22.68 42,000

6

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0 3,000 22.52 22,000

合计

474,700 331,500 5342.20 143,200

最近

12

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51,200

最近

12

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

8.23

最近

12

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

1.23

目前已使用的额度

143,200

尚未使用的额度

10,000

总额度

153,200

（

注

2

）

注：1、最近一年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2019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数据；

2、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的现金管理总额度为25.32亿元，其中10亿元

为2个月有效期（已到期）。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现金管理有效总额度为15.32亿元。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0-13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 ）的通知（医保发〔2020〕53号），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或“公司” ）产品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盐酸艾司氯胺酮注射液和培门

冬酶注射液谈判成功，纳入或保留在《国家医保目录》乙类范围；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作为

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乙类范围。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品情况

（一）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1、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分

类

药品名称 剂型 适应症 协议有效期

抗肿瘤

药及免

疫调节

剂

注射用卡

瑞利珠单

抗

注射剂

限

1.

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

的治疗

。

2.

既往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和

/

或含奥沙利铂系统化疗的晚期

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

。

3.

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

（

EGFR

）

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

ALK

）

阴性的

、

不可手术

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

NSCLC

）

的一线治疗

。

4.

既往接受过一线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

管鳞癌患者的治疗

。

2021

年

3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是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可与人PD-1受体结合并阻断PD-1/PD-L1通

路，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力，从而形成癌症免疫治疗基础。 经查询，目前国外有3款PD-1单克隆抗体

获批上市，分别为帕博利珠单抗（默沙东，商品名可瑞达），纳武利尤单抗（百时美施贵宝，商品名欧狄

沃）和cemiplimab（再生元制药，商品名Libtayo）。 帕博利珠单抗和纳武利尤单抗均已在国内获批上

市。 除恒瑞医药外，国内另有3款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分别为特瑞普利单抗（上海君实，商品名

拓益，2018年获批），信迪利单抗（信达生物，商品名达伯舒，2018年获批）和替雷利珠单抗（百济神

州，商品名百泽安，2019年获批）。

（二）盐酸艾司氯胺酮注射液

1、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分类 药品名称 剂型 适应症 医保支付标准 协议有效期

神经系统药物

盐酸艾司氯胺酮注

射液

注射剂

限用于与镇静麻醉药联合诱

导和实施全身麻醉

。

91.8

元

(2ml:50mg/

支

)

2021

年

3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艾司氯胺酮是具有镇痛和增加剂量引起麻醉作用的手性环己酮衍生物， 主要通过阻滞N-甲

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来发挥镇痛作用。 适用于与安眠药联用诱导和实施全身麻醉，作为局部

麻醉的补充，儿童麻醉，以及在急救护理中用于麻醉和镇痛。 盐酸氯胺酮由Parke� Davis公司于1962年

首先研发，辉瑞制药收购该公司后，继续开发了氯胺酮的右旋拆分体———右旋氯胺酮，即艾司氯胺酮，

盐酸艾司氯胺酮目前已分别在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国家上市。 目前，国内仅有公司的盐酸艾司氯胺

酮注射液获批上市销售，另有宜昌人福、扬子江药业提交注册申请，尚无获批信息。

（三）培门冬酶注射液

1、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分类 药品名称 剂型 适应症 医保支付标准 协议有效期

抗肿瘤药及免

疫调节剂

培门冬酶注射液 注射剂

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

白血病患者的 一线

治疗

。

1477.7

元

(2ml:1500IU/

支

)

；

2980

元

(5ml:3750IU/

支

)

2021

年

3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培门冬酶通过耗竭血浆中的门冬酰胺而选择性地杀伤白血病细胞。 1994年2月，美国食品与药物

管理局（FDA）批准Oncaspar?（PEG� L-ASNase）用于对L-门冬酰胺酶高度敏感的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的治疗。 2006年7月，FDA批准Oncaspar作为化疗方案中的一个组分，用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的一线治疗。 我公司研制的培门冬酶注射液于2009年1月获得SFDA批准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090015），其适应症为：用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一线治疗。 截至目前，国内仅有公司的

培门冬酶注射液获批上市销售，另有北京双鹭提交注册申请，未见获批信息。

（四）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1、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分类 药品名称 剂型 适应症

抗肿瘤药及免疫调

节剂

注射用紫杉醇

（

白蛋白结合

型

）

注射剂

限联合化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或辅助化疗后

6

个月

内复发的乳腺癌患者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由美国阿博利斯生命科学公司开发，最早于2005年获得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商品名为Abraxane，现已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上市。 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08年批准该品种在国内进口上市销售，2020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

暂停进口、销售和使用该品种。 截至目前，除恒瑞医药外，国内已有石药欧意、齐鲁海南、科伦药业获批

上市销售，另有扬子江、海正药业、正大天晴等多家企业提交的注册申请正在审评审批中。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四个产品，2019年度合计销售额约为32亿元，2020年1-3季度合

计销售额约为48亿元。 公司上述四个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将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对公司经营业

绩的影响暂无法估计。 因新版医保目录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执行，不会对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业绩

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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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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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伊国勇先生、单曰新先生、王忠霞女士、刘红伟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

份1,746,000股，1,432,500股，1,221,000股，1,217,000股， 分别占公司截止2020年11月11日总

股本的0.216%，0.177%，0.151%，0.15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建文先生、谷文彬先生、刘吉芹女士、

曹勇先生、范安林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487,000股，1,365,000股，993,000股，595,276.21股，

278,223.68股， 分别占公司截止2020年11月11日总股本的0.184%，0.169%，0.123%，0.074%，

0.034%，其中谷文彬通过其配偶张海霞持有公司股份，曹勇、范安林通过齐河君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监事袁静之配偶郜绪武通过齐河君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20,377.92股，占公司截止2020年11月11日总股本的0.02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2），公司10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923,805股，即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份的0.285%。

截至12月27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经过半，公司10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累计合计减持公司407,300股股份，占公司截至2020年11月11日总股本的0.050%，本次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伊国勇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1,746,000 0.216% IPO

前取得

：

1,746,000

股

单曰新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1,432,500 0.177% IPO

前取得

：

1,432,500

股

王忠霞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1,221,000 0.151% IPO

前取得

：

1,221,000

股

刘红伟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1,217,000 0.151% IPO

前取得

：

1,217,000

股

王建文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1,487,000 0.184% IPO

前取得

：

1,487,000

股

张海霞 其他股东

：

董监高配偶

1,365,000 0.169% IPO

前取得

：

1,365,000

股

刘吉芹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993,000 0.123% IPO

前取得

：

993,000

股

曹勇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595,276.21 0.074% IPO

前取得

：

595,276.21

股

范安林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278,223.68 0.034% IPO

前取得

：

278,223.68

股

郜绪武 其他股东

：

董监高配偶

220,377.92 0.027% IPO

前取得

：

220,377.92

股

注：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及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以截至2020年11月11日的807,

357,303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当前持

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伊国勇

76,000 0.0094%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3.46 -

13.46

1,022,656

1,670,

000

0.2068

%

单曰新

117,300 0.0145%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6.50 -

16.54

1,939,571.41

1,315,

200

0.1629

%

王忠霞

20,000 0.0025%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5.20 -

15.20

304,000

1,201,

000

0.1488

%

刘红伟

57,000 0.0071%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4.49 -

16.43

892,180.36

1,160,

000

0.1437

%

王建文

0 0%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 -0 0

1,487,

000

0.1842

%

张海霞

50,000 0.0062%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4.50 -

16.62

816,090

1,315,

000

0.1629

%

刘吉芹

21,000 0.0026%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6.59 -

16.75

349,085 972,000

0.1204

%

曹勇

30,000 0.0037%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5.00 -

16.62

482,300

565,

276.21

0.0700

%

范安林

20,000 0.0025%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6.62 -

16.62

332,400

258,

223.68

0.0320

%

郜绪武

16,000 0.0020%

2020/9/29 ～2020/

12/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66 -

16.62

242,570

204,

377.92

0.0253

%

注：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及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以截至2020年11月11日的807,

357,303股计算。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董监高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

施本次减持计划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20-078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

束机制，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披露的《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相关会议资料。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出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设立规模为140,432,006元，资金来源为公司根据薪酬

制度计提的奖励基金；参加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核心

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2246�人。

二、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0年12月28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8,289,375股股份已于2020年12月25日过户至公司2020年员工持

股计划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8,289,3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8%。

公司将根据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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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概述

根据安徽省科技厅 《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支持科技创新有关政策申报工作的通知》（皖科资秘

〔2020〕251号），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安徽省鸿联九五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鸿联”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财政厅拨付的100万元补助资金。 截至本公告

日，补助资金已经到账。 本次政府补助为现金形式，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

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计入当期损益。公司上

述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100万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区分与公

司日常活动是否相关，按照经济业务实质确认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安徽鸿联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上市公司2020年度合并利润总额10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相关收款凭证。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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